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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浙0281民初3034号
韩清利：本院受理的原告黄文环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
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1民初3034
号民事裁定书：本案按撤诉处理。本案案件受理费175
元，减半收取87.50元，由原告黄文环负担；公告费650
元，由原告黄文环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4376号
赵光兵、宁国军：本院受理原告陈柱钧与你们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
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等诉讼
材料。原告诉请：1、判令三被告一次性支付申请人陈
柱钧2023年4月14日后十五年护理费为623640元

（83152元/年×15年×50%）；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
告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期限与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举证的权利。本案依法适用普
通程序并由审判员孙益莎独任审判，定于2023年9月
2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4102号
熊家华（公民身份号码：3623211994****7116）：

原告金梅琪与被告熊家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经
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材料。原
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多支付利息款
134999.41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前来本院陆埠人民法庭领取上述材料，
逾期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将定于2023年9月19日上午
9时在余姚市人民法院陆埠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6987号
朱泽民：本院受理原告吴乃军与朱泽民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风险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
权利义务告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9月25日14
时30分在本院横河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7052号
盛雪晖：本院受理原告刘佳傲诉被告盛雪晖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审理传票、廉政监督卡、民商事诉讼须知、当
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3800元；2、本案诉讼费、公告
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杨红伟进行审理。本案定于
2023年9月18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杭州湾
新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3711号
潘科武：本院受理原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潘科武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司法公正码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惩戒告知书等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2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3881号
李毛力：本院受理原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李毛力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

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司法公正码告知书、民事裁定书、信用惩
戒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5日14时30分
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2517号
舒婷：本院受理原告潘立贵与被告夏念岳、舒婷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304民初2517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温州市瓯
海区人民法院梧田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4626号
陈光海：原告海宁市韩欣阁服饰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只能以公告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通）、开庭传票等相关材
料。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68000元及利
息114166元（自2021年2月16日起暂算至2023年2
月28日，之后利息以468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
计算至货款实际支付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8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许村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1439号
娄国英：本院受理的原告章小英与被告娄国英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
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等。判决如
下：限被告娄国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
告章小英借款2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6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
讼费986元，由被告娄国英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执1145号
相关人员：原告梁涛与被告邬亮、倪国佳、王平名

誉权纠纷一案，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
日作出（2022）浙07民终4335号民事判决。因被告邬
亮、倪国佳、王平在星月花园小区业主微信群中对原告
梁涛发表了侮辱性不当言论，其行为侵害了梁涛的名
誉权。故判决“被告邬亮、倪国佳、王平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通过在星月花园业主1群、星月花园业主2群
发布致歉声明的方式向原告赔礼道歉（具体内容由本
院审定）；如拒不赔礼道歉，本院将采取公告、登报等方
式，将判决的主要内容及有关情况公布于众，费用由被
告负担。”上述判决生效后，邬亮、倪国佳、王平未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中的义务，梁涛向婺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案号：（2023）浙0702执1145号］，现对上述判
决主要内容予以公告。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496号
葛东峰：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运通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与被告葛东峰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判决内容为：1、限被告葛东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浦江县运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租
金8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22年6月23日
起按年利率3.7%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驳回原告
浦江县运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葛东峰

负担。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浙0726民初14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黄宅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7破4号
磐安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8日裁定受理申请

人陈锋对被申请人浙江澜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7月24日指定金华公众联合会
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担任破产管理人。现就破产清
算事宜公告如下：1、浙江澜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债权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40日内，向浙江澜海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破产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磐安县安文街道
花月路211号11楼金华公众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邮政
编码：322300 联系人：孔先生；联系电话：0579—
84664449、18957991919）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逾期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终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2、浙江澜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财产持有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返还财产。3、浙江澜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财产印
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的占有或管理人，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管理人移交占有或管理的浙江澜海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2023年9月15日14时30分，在磐安县人民法
院第三审判庭召开。 磐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2民初9857号
浙江明人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淳安县安兴

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伊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伊美
薄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第三人浙江明人投资有限公
司、义乌市迪美化纤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9月21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福田金融法庭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2民初11262号
鲍中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哲鼎箱包有限公司诉被

告鲍中挺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表、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
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诉讼须知、不诚信诉讼风险提示书、不履行生效裁
判义务的法律责任警示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9月19日上
午9时在福田金融法庭一号审判庭（义乌市福田街道金
融6街福田银座B座4楼）公开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
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3518号
金泽民：本院受理原告童梅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
（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2、婚生儿子
随原告童梅萍共同生活；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应诉/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遇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石梁人民法
庭第二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24执清4号

本院根据债务人郑志文的申请于2023年4月21日
裁定受理郑志文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同日指定
开化钱江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郑志文的
债权人应于2023年9月5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开化
县芹阳办事处江宁路116号开化钱江源会计师事务所，
联系人：余梨梅，联系电话：13750707631，邮政编码：
32400）申报债权。本院已作出限制消费令，限制郑志文
从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
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高消费行为。郑志文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23年9月12日15时00分在开化县人民
法院第三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3969号
管仙国：本院受理原告於春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你
立即归还借款人民币1600000元以及本金1000000元
从2021年12月14日开始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
0.75%计算的利息。本案定于2023年9月20日14时
4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至开庭前一天。
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3543号
林汝富：本院受理原告李正富与被告林汝富为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截止日为2023年9
月26日）。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137600
元及利息损失（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年利率，自立案之日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的利息损失）；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9月27日9
时2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催23号
本院于2023年4月2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宁波市鄞州

永林电子电器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号
为4020005131130674、票面金额50000元的承兑汇票，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2023年8月1日判决：1、宣告申请人宁波市鄞州永
林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4020005131130674、
票面金额5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2、自本判决公告
之日起，申请人宁波市鄞州永林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有权向
支付人请求支付。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3）浙1122破10号
本院根据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23年7月12日裁定受理缙云县富士门业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7月25日指定浙江博翔
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缙云县富士门业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2023年9月8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博翔律师事
务所，联系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绿谷信息产业园山
山梦想城7—8层，联系人：卢炳钧律师、胡佳俊律师，联系
电话13757099351、15868727008）申报债权。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缙云县富士门业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9月12日9时00分在
缙云县人民法院新碧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缙云县人民法院

（2023）浙1124破13号
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法院根据松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移送及债权人的申请，于2023年7月16日裁定依法受理松
阳县古丰地板厂（以下简称“古丰地板厂”）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23年7月29日指定丽水万邦天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担任管理人。古丰地板厂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9月3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信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北
苑路198号万地财富大厦A座6楼；邮政编码：323000；联
系人：魏巍；联系电话：13757092023），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古丰
地板厂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9月7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
院第一审判庭召开古丰地板厂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23）浙1124破14号
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法院根据松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移送及债权人的申请，于2023年7月16日裁定依法受理浙
江众邦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邦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2023年7月29日指定丽水佳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担任管理人。众邦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9月3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信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北
苑路198号万地财富大厦A座6楼；邮政编码：323000；联
系人：魏巍；联系电话：13757092023），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众邦
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9月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号
法庭召开众邦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松阳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3年6月27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温州
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23）浙0304民初3542号、（2023）
浙0304民初3544号，开庭日期均应为“2023年9月4
日”，特此更正。

三门爱玛会文体展览产业有限公司，现遗失消防安全
合格证一本，证件编号为三消安检字(2021)第 0021 号，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1022MA2DWGAP96，声明作废。

三门爱玛会文体展览产业有限公司 2023年8月4日

遗失声明

2021 年 6 月 25 日，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法院”）根据凌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作出（2021）
浙0824破申8号裁定书，裁定受理开化八鲜置业有限公司

（下称“债务人”）破产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六和律

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衢州永泰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三家机构联合担任开化八鲜置业有限
公司破产重整一案的管理人。

管理人接管时发现债务人“开化八鲜置业有限公司合
同专用章”一枚已遗失。故特此申明作废。

开化八鲜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8月4日

遗失声明 刘进旺及实际控制关联公司各刑事退赔债权人：
根据相关工作安排，现由我单位依照丽水市莲都区人

民法院(2017)浙1102刑初557号《刑事判决书》确认的刑事
退赔名单，对刑事退赔债权人身份确认和分配登记事宜。
请上述方案中的债权人于 2023 年 8 月 7 日至 11 月 6 日（工

作日上班时间，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携带本
人身份证、银行卡、债权凭证到丽水市莲都区卢镗街新建
二区农民公寓 1 号楼 107 号一楼店面办理申报登记手续。
联系人：王璐瑶，联系电话：0578-2106073

特此公告。
丽水市莲城公证处

2023年8月4日

公 告

序号

1

2

3

债务人

宁波平治贸易有限公司

奉化中润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胡润贸易有限公司

合计

本息暂计日

2020年5月31日

2020年5月31日

2020年5月31日

本金

10738656.56

22915520.75

11507189.48

45161366.79

利息

9889884.57

11997838.51

7649000.13

29536723.21

本息合计

20628541.13

34913359.26

19156189.61

74698090.00

抵押物
抵押物1：浙江兴润置业有限公司名下所有的位于奉化市锦屏街道阳光茗都小区58幢4套住宅，建筑面积519.38平方米。
抵押物2：浙江兴润置业有限公司名下所有的位于奉化市锦屏街道阳光茗都小区49幢的24个地下车库
抵押物1：浙江兴润置业有限公司名下所有的位于奉化市锦屏街道阳光茗都小区4套住宅，建筑面积502.46平方米。
抵押物2：浙江兴润置业有限公司名下所有的位于奉化市锦屏街道阳光茗都小区148只地下车库。
抵押物1：浙江兴润置业有限公司名下所有的位于奉化市锦屏街道阳光茗都小区1套住宅，建筑面积126.60平方米。
抵押物2：浙江兴润置业有限公司名下所有的位于奉化市锦屏街道阳光茗都小区18只车库。

保证人

沈春儿、黄晋贾

沈财兴、夏美娟，陈定春、伍杏凤

陈帅、沈秀波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吴孟杰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吴孟杰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宁

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权转让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吴孟杰。宁波金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吴孟杰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吴孟杰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权转让清单中所列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应向吴孟杰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债权转让清单 基准日：2023年7月7日 单位：人民币元

联系人：王先生0591-88362339
联系人：吴先生13958210188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吴孟杰
2023年8月4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5月31日的借款本金、利息和本息合计
金额仅供参考，上述 3 户债权，从 2020 年 5 月 31 日至本次转让基准日 2023 年 7
月7日之间，共回收款项金额合计37278965.24元，在清单中未做扣减。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实际尚欠的本金、利息及其他费用，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和生效
判决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计算的实际欠款金额为准。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如公告中债务人、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

件约定为准。

债权银行

金华银行

债务人名称

金华嘉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截至2019年6月13日）

8759779.94

欠息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金华和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闫京广夫妇、徐卓君

特此公告。 金华市美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桐乡市新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8月4日

桐乡市新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美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桐乡市新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美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的《债权转让及回购协议》，桐乡市新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
的对下列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偿付义务人的债权、担保权利及全部其他权益
依法转让给金华市美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
担保人。请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偿付义务人或债务人、担保人
及其他偿付义务人的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金华市美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履行还款义务和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分立、合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附件：公告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